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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多特蒙德市庆祝集会 天国乐团传真相 压和迫害。   

在集会现场旁

还设有信息展位，

很多人了解真相的

人们都来在制止中

共迫害法轮功的签

名薄上签名，还有

很多人表示想学习

法轮功，也有人问

天国乐团何时还会

再来这座城市。 

六月六日，发

行量每日十五万份

的鲁尔信息日报在

地方版报道了天国

乐团在六月四日的

游行和集会的表演

及展现法轮大法的

美好。文章的标题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六月四

日，欧洲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在多特

蒙德市的游行和集会，这支由欧洲十

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乐团，为

这足球之乡带来了不同凡响的音乐。 

在诺奥德教堂前的广场上，天国

乐团的演奏和法轮功学员的发言吸

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  

欧洲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吴曼

杨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说：“只因为法

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就遭到中

共超过十二年非法的迫害，从一九九

九年到现在，中共违背中国宪法，数

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关到劳教所和监

狱，三千四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

致死。德国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

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共不尊重人

权，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享

受不了我们今天的自由。”  

来自附近城市的邵厄特夫妇说：

“迫害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信仰自

由。绝对不允许用任何方式酷刑或阻

止有信仰者。  

旅德著名学者仲维光派代表在

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打

是：为了信仰自由的音乐——天国乐

团奏响亚洲的乐曲。 

上图：参加游行和集会的欧洲天
国乐团，下图：鲁尔信息日报的报道。

的机构，属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一部

份。周超英向“六一零办公室”提供

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犯了德国刑法

第九十九条，犯有间谍罪。  

检察院表示，德国法轮大法协会

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协会，其许多成

员是德国公民。德国有义务保护公民

的基本权利，检察院在法庭陈词中强

调，德国绝不能姑息间谍行为，并应

将其行为公诸于世。  

根据德国刑法第九十九条，间谍

罪 高可判五年监禁。周超英间谍案

的证据确凿，法院量刑的关键就在于

他是否是有意泄密。德国下萨克森州

高级法院的法官认为，周超英的犯罪

行为属实，但鉴于其没有前科，并且

全盘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决定对其从

轻发落，判缓刑两年，罚款一万五千

欧元，责成其将罚款于七月三十一日

前汇到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的帐户上。

法院警告周超英说，两年之内，

一旦发现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将处

以刑罚。◇ 

【明慧网】德国首例中共“六一

零”间谍案于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宣

判，被告人 John Zhou（周超英）被

判缓刑两年，并被处以一万五千欧元

的罚款，以示警告。周超英是首名由

于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

团体的情报，而被判刑的德国华裔。

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六

一零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曝

光。  

今年五十五岁的周超英，自二零

零六年三月起与中共“六一零办公

室”密切接触，频繁地将海外法轮功

学员的信息提供给中共情报机构，其

中包括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网络服务

器密码，以及德国法轮功学员的个人

信息，使得中共得以监听法轮功学员

的谈话并对德国法轮功学员进行监

控。除此之外，周超英受命为“六一

零”高官撰写了一份长达三百页的所

谓“报告”。  

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

局在周超英首次与“六一零”高官陈

斌（音译）及其同伙在柏林市中心的

Park Inn 酒店见面之后，用了长达

四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跟踪调查。二零

一零年五月，德国警方搜查了周超英

在德国的住所，随后德国检察院开始

对其进行正式调查。  

继德国下萨克森州高级法院今

年五月二十六日首次正式就此案开

庭之后，六月八日再次开庭。 周超

英承认他将很多德国法轮功学员内

部的邮件转发给了陈斌。检察院在法

庭上表示，陈斌是周超英的直接上

司。根据德国检察院提供的证据，周

超英在前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与陈

斌接触极为频繁，几乎每周都会通过

skype 通好几次电话。  

德国检察院在公诉书中说，“六

一零办公室”作为中共为打压法轮功

而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特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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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桂兰，六十

七岁，原是青岛市

级优秀教师，她将

自己的毕生献给

了教育事业，是许

多学子、公务人

员、成功人士的启

蒙老师，在当地可 

谓桃李满天下。劳苦一生的她曾经身

患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

病，饱受病痛折磨苦不堪言。修炼法

轮功后，一身疾病不翼而飞，老人得

以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李玉臻，退休

工人，六十八岁，

以前是一位气功、

周易爱好者，接触

法轮功后，被大法

法理所震撼，他按

照“真善忍”标准

修心向善做好人， 

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宋永战，五十六岁，多年来致力

于农特产品的种植、出口。他修炼法

轮功后，去掉了多年的烟瘾、酒瘾等

不良习气，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对乡亲们有求必应，公平交易不作

假，邻里都愿意与他合作，他的生意

也做得越来越红火。二零一零年，他

九十岁高龄的老父亲得肺癌，吐血十

五日，被医院退回，后经过听法轮功

师父讲法录音而恢复健康。 

中共迫害十一年来，宋桂香和丈

夫李玉臻一家先后被中共不法人员

抄家六、七次，两人工资长期被扣，

致使家中生活窘困。修炼法轮功的小

女儿李雪二零零六年遭中共非法判

刑七年，至今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遭

受迫害。二零一一年新年，宋桂香为

了讨回被扣多年的工资，到北京上

访。却遭到中共警察跟踪、绑架。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二零

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青岛胶州市法

轮功学员李玉臻、宋永战、宋桂兰及

文登市法轮功学员杨宗泉被非法抓

捕，四月二十一日被非法批捕。宋永

战、李玉臻的家属为他们请了辩护律

师李律师和董律师。律师想面见当事

人却被胶州检察院人员百般刁难。  

检察院刁难欺骗律师、恐吓家属 

五月二十六日，家属和远道而来

的做无罪辩护的李律师和董律师到

胶州检察院找到公诉案子的检察官

旷××要求会见当事人，旷××竟然

说：“必须有司法局的批条才能见当

事人。”律师非常气愤，因为律师会

见当事人是《刑事诉讼法》允许的，

根本不需要司法局的批条。针对旷×

×的滥用职权，董律师午饭也没吃，

坚决要等着旷××评个理。执法犯法

的检察官旷××心虚便躲了起来，一

直到下午两点也没见到他。 后两位

律师只好无奈的离开了。    

五月二十七日早八点半，李律师

等去看守所要求会见宋永战。看守所

警察竟然说宋永战没有请律师，让律

师去找检察官，说是检察官告诉他们

的。律师知道了是旷××在从中作

梗，于是又约了宋永战的妻子去了检

察院，但没有见到旷××。检察院里

面的人说旷××去法院开庭了。于是

律师和家属又赶到法院，结果法院根

本就没有开庭的。当律师和家属从法

院赶回检察院的时候，还是被告知旷

××不在，他办公室的电话也无人接

听。在奔波了将近一天都毫无进展的

情况下，律师和家属来到了信访办上

访。信访办的接待人员在听了律师的

陈述后，告知这个案子不予受理，让

直接去检察院和法院。律师和家属说

我们去了不管用才来的，你们的服务

条款上也写着让信访部门转到相关

机构的。信访的人说：就是不给办，

就把律师和家属打发了。堂堂的检察

院，所谓的中共的执法机关，竟然一

次次欺骗律师和家属。 

旷××还多次恐吓质问宋永战

的妻子，逼问她是谁请的律师？律师

是哪儿的？给了多少律师费？一副

咄咄逼人的气势。宋永战的妻子本来

就是个很本份的老实人，加上宋永战

被绑架已给她造成了巨大精神打击，

当时头晕目眩语无伦次起来。旷××

几次丑态式的逼问家属，给家属造成

严重的心理伤害。  

青岛司法局公然践踏法律 

法律规定，会见当事人要有两名

律师，李律师就到胶州当地的律师事

务所找一名律师陪同会见宋永战，跑

了几家律师事务所，没有一个律师敢

去。甚至有的律师一听是法轮功的案

子，便吓得脸色都变了。有位律师说：

青岛市司法局有规定，不准接法轮功

的案子，谁接了追究谁的责任，还要

吊销律师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

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

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

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

疑人会见和通信。可是胶州市检察院

的旷××公然违反《中国刑事诉讼

法》，告知“律师会见必须有司法局

的批条”，并伪造事实告诉看守所警

察当事人没有请律师，唆使看守警察

拒绝律师会见；还恐吓质问家属请律

师等事。 

旷××之所以敢如此流氓无赖

般的执法犯法，是因青岛市司法局在

后台撑腰。胶州检察院和青岛司法局

的卑劣行为足以证明，独裁暴政体制

下的中共假借法律实施专制统治，利

用法律残害公民。 

迫害事件回顾：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

胶州市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宋桂香、

李玉臻、宋桂兰、宋永战，非法关押

至今，并不断变换关押地点不让家人

探视，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迫绝食抗议

迫害。 

莱西市公、检、法对姜梅红非法判刑且不许上诉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青岛莱西市法轮功学员姜梅红在家中被

莱西市“六一零”、梅花山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闯入姜梅红家里后把门反

锁上，非法搜查两个小时,抢走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卫星天线等物品。

姜梅红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这八个月以来,共被非法开庭五

次,后三次没有通知家属,警察还曾经到其家里骚扰过姜梅红的家人。 

在莱西市“六一零”的指示下，莱西法院对姜梅红非法判刑三年半,六

月二十一日要被劫持到在济南市工业南路的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执法犯

法的莱西公、检、法的不法人员规定，这期间不许姜梅红上诉。◇ 

李玉臻

宋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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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是 

山东招远市蚕庄镇一 

小山村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是二

零零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

功）的一名新学员。几年修炼中，我

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下

面我把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讲一下，

见证大法的救命之恩。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号上午八

点钟以后，我有事骑自行车外出，在

村外一条沙土路下坡时，由于车闸失

灵，一下摔到路边，失去了知觉。不

知过了多久，正巧被路过的家人看

见，找车送往蚕庄镇医院。医生见状

对家人说：伤势严重，我们医院处理

不了。 

家人马上将我送去了招远市中

医院。做 CT、做皮试（这个过程我

都不知道，处于昏迷状态。），后来

又做皮试，准备打预防破伤风的针，

并说得做手术。医生跟我家人说：不

做手术，张不开嘴，吃饭都困难，手

术费得一万多元，因在面部又是粉碎

性骨折，手术要特别仔细。  

这时我清醒了，我想回家看书学

法，炼功就一定能恢复的。于是我对

医生护士说：我是学法轮功的，我心

中有数，没事的，不做手术，也不用

打针，在我的坚持下回到了家中。  

我当时的症状看起来是不轻，整

个脸全是血，一半脸肿得很高很高，

上下眼皮全是紫色的，白眼球全是红

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根本无法睁

开，鼻孔下伤口很重，嘴一边肿的老

高，说话不清楚，两个耳朵眼都出血

了，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血，脖子前边

一圈都是青紫色，肩头上、胳膊肘、

一根肋骨处一个坑，胯骨，膝盖上全

是伤，一半脑袋出现闷、胀、痛的感

觉。CT 结果：面部一处骨折，一处

粉碎性骨折，鼻窦淤血。当时，有个

熟人去了医院探望我，看到我那情

景，吓的三天都睡不着觉。   

我当天中午回家后，用吸管喝了

几口水，昏睡了一下午，到晚上清醒

了。在晚上吸气时，感觉有一块东西

吸进嗓子眼里了，可能是鼻窦的淤

血。第二天上午，自己换了衣服，洗

面部粉碎骨折 修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了澡，自己就正常做饭吃。

我自己坚持看书学法，炼

功。到第四天脸、眼基本消肿。 到

第十天伤痂全部脱落，脸上光光的，

没有一点疤痕。当时半边脸全是伤，

没留下一点伤痕，真是奇迹，更何况

我不是年轻人，而是六十多岁的老太

太，不神奇吗？  

我这次伤势很重，如果不是学了

法轮大法，我也许就没命了，是大法

和师父救了我的命。伤的那么重，没

花一分钱，没给家人添一点麻烦，自

己也没感觉遭什么罪，仅仅十天的时

间，就痊愈了，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通过我这次的经历，所有知情的

人都感到很惊奇，无不称赞法轮大法

的神奇和超常。 

（文／山东招远市法轮功新学员）
朋友：在中国，炼法轮功的人很

多。遭中共迫害十一年了，有人因为
坚持炼，受到残酷迫害，致残、致死
的也不少。可就是这样，大部分人也
坚持到了今天。而且，最近原来有些
被吓住不敢炼的也回来了；新学的人
也不断增加。为什么？读完上面真实
的故事，你或许明白了原因吧，也许
你还对其神奇不好理解。不过，古人
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仰
神佛的人会得到上天的眷顾的。◇

到了市场账目从新结算：我给商

贩回补了四十五元。商家对此事由衷

的震惊和赞叹。我告诉他，我们是真

善忍修炼法轮功，要做世上 好的

人。既然出了差错，当然就要及时回

补，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更何况你们

做买卖，风里来，雨里去，也真是不

容易啊！ 

周围许多人看到、听到了这一

切，当场就议论纷纷：“这年头还有

这么好的人，放着到手的便宜偏偏不

占，太少见了。”“今天这稀罕事儿

让卖鱼的碰上了，福份不浅啊”……

（文／石家庄大法弟子 ）◇ 

【明慧网】五月三日，家里来客

人，我决定多买几条梭鱼给客人接

风。来到市场卖鱼摊点，选择了三条，

总计二十六元，确定后，打包、付钱、

利落回家。不料，在厨房开包时，却

让我着实傻了眼：不知怎的，阴差阳

错，梭鱼竟然“变”成了鲈鱼！我的

脑子一下子炸了窝，怎么回事儿？  
说起来这鲈鱼可比梭鱼“高贵”

了许多。这次不经意间花“低价”带

回来。在场的一个不修炼法轮功的亲

属却显得美滋滋的，说道：有福之人

不用忙，这次可算捞着了，该吃就吃，

谁也怨不着咱们。可我当时怎么也

“兴奋”不起来。我是

大法弟子，这种“便宜”

绝对是禁区，占不得

的。既然拿回了鲈鱼，

吃归吃，但必须立即返

回市场，把差价钱补回

去！   

莱西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晚八点

钟左右,青岛莱西市日庄镇瓦庄村

法轮功学员王兴美、王丽和后庞村

法轮功学员张淑美晚上贴不干胶、

挂条幅,向当地民众讲真相，揭露中

共的迫害事实，被莱西市日庄镇派

出所警察孙永贵、王英、耿炳胜劫

持。警察把她们整夜双手铐在铁罐

子上,又疯狂的拖到一个房间里,捉

住后脑的头发往墙上撞。三个警察，

一个抓头发,一个按肩膀,一个扇嘴

巴,非法强迫三位法轮功学员照像。

王兴美的后脑撞出一个血包。 

第二天警察又把她们强行拉

到,在条幅和贴的不干胶跟前强行

拖下车,强行照像。王兴美左胳膊被

拧肿。下午又被非法劫持到莱西拘

留所,非法迫害十五天。王丽、张淑

美二十三日七点左右,被非法劫持

到济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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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他们被清算的日子已经不远

了。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那么，那些听信迫害法轮功首恶

份子命令的各级所谓“执法者”，包

括各级“六一零”成员、公检法司工

作人员、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务

员（如党委、政府、军队、警察等），

还有听信中共谎言的医护人员、不明

真相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普通世人等，

他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所为承担责

任吗？ 
从历史角度讲，纳粹党徒屠杀犹

太人的命令，是希特勒及其“盖世太

保”下达的，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是纳

粹党徒执行的。事实证明，执行希特

勒屠杀犹太人命令的纳粹党徒并没

有被免除责任，相反，这些执行命令

的纳粹党徒同样被处以极刑，同样受

到法律的严惩。希特勒及其“盖世太

保”并没能帮他们承担责任。  

【明慧网】中共迫害法轮功学

员，家属到派出所要人，并指出警察

违法时，警察时常说：“‘上面’叫我

们抓就抓，错了归‘上面’负责，你

们可以去告。”摆出一幅蛮横无理的

姿态，好象这些警察做错了什么，自

己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上面”是

谁？错了真的归“上面”负责而当事

人没有任何责任吗？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露，江

泽民曾与罗干有一个秘密谈话，其中

就有这么一条：“一般不发红头文件，

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

概说是中央批示。”这样看来， “上

面”就是这样要求的，连名都不敢署。

江及其喽罗也都知道自己的指令见

不得人，害怕民众知道是自己指挥干

的坏事，怕自己的邪恶行为留下罪

证，所以才这样刻意掩盖的。其实，

恶人们所说的“上面”，指的就是那

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六一

零”办公室，而这个“六一零”系统

的“上面”，正是江泽民、罗干、周

永康等首恶。  
目前，这些迫害法轮功的首恶份

子已经被国际上正义法庭起诉了，他

们必将象纳粹党徒一样受到法律的

从现实角度讲，二零零三年一月

二十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在美成立。该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

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

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

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

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同时在互

联网上还建立有“法网恢恢”网站，

其中收录了很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

人名单。这些都是将来用法律治罪的

证据。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切人

员，如不及时悔改、弥补罪过，到时

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到那时，江泽

民、罗干、周永康等首恶这些所谓的

“上面”，是不可能替执行迫害者承担

责任的。 
那些还在执行江泽民、罗干、周

永康等首恶的错误命令的人，彻底抛

弃对中共的幻想，立即停止参与伙同

中共对法轮功犯罪，善待法轮功学

员，主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那才是这些人的唯一出路。 
(⽂／平和) ◇

图：在60多年前对德国纳粹罪
行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审判，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审
判。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
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图
为于1946年对纳粹集中营死亡
护士组的护士执行死（绞）刑。

以生命为赌注的代价�
【明慧网】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近十二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到

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正直、忍让。

铁的事实也印证了迫害正信的人一

定会或早或晚遭到报应，因为从古至

今，善恶有报是天理。下面仅举几例

在明慧网上透露出来发生在中国山

东的公安、派出所警察、“六一零”

不法人员在中共驱使下迫害法轮功

学员而遭恶报的事实。  

恶警王敦明遭恶报丧命  

山东省高密市柴沟镇派出所恶

警王敦明，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

开始迫害法轮功起，他就积极参与迫

害，常到法轮功学员家里连打带骂，

翻箱倒柜非法抄家，法轮功学员多次

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

厉地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零年十 一月十九日，王

敦明开车撞死在大货车上，年仅四十

多岁。  

莱阳“六一零”主任夫妻双亡

山东省莱阳市“六一零”主任于

跃进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突发脑

溢血，二十日死亡，死时五十岁左右。

此人任职“六一零”主任多年，对于

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无动于衷，完全充

当中共的帮凶， 终成为殉葬品。

于跃进的妻子姜丽娜（在莱阳司

法局工作），对于丈夫的恶行不予劝

阻反而支持。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这

一天，姜丽娜自己开车去烟台探望女

儿，在海阳徐家店发生了车祸而身

亡，年仅四十九岁。仅仅几年夫妻双

双死亡，实在是恶报缠身所致。 
于跃进之死绝非个案。莱阳“六

一零”副主任宋顷光二零零九年十月

十二日酒后突然身亡，才四十多岁。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六一零”

成员郭文兴突发脑溢血死亡,妻子不

久后因癌症去世。  

“六一零”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迫害善良，

招来天怒，其位置的工作人员患重病

率、死亡率过高，民众称其为“死亡

职位”。莱阳市这些“六一零”人员

突如其来的死亡难道是巧合吗？ 

徐海峰，原山东省文登市公安局

长（后调威海开发区），二零零零年

经他手一次就定十二名法轮功学员

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刘玉凤就是在

他任职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二零一零

年四月，徐海峰暴死于一场车祸，头

差点被车玻璃切掉。◇ 


